
期货交易居间合同 

甲方：                            

法定代表人：                      

联系方式：                        

法定地址：                        

社会信用代码：                    

电子邮箱：                        

银行账户：                        

乙方：                            

法定代表人：                      

联系方式：                        

法定地址：                        

社会信用代码：                    

电子邮箱：                        

银行账户：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以及期货市场相关管理办法的有关规定，甲

乙双方在公平、公正、互利的基础上，经过友好协商，达成如下协议：  

一、甲方委托乙方作为期货交易居间人，为甲方介绍客户。  

二、乙方在开展业务时，应当向客户明示其居间人的身份，不得假冒甲方员

工的身份来开展业务。同时乙方应当根据期货业务规则对客户如实介绍期货市场

的相关情况，正确揭示期货市场的风险和收益，不得做虚假宣传，不得做获利保

证。  

三、甲方有义务对乙方进行期货交易知识和职业道德培训，并有权对乙方的

居间活动进行监督。  

四、居间报酬  

乙方介绍的客户与甲方签约并打入资金后，即视为乙方的居间活动成功。乙



方有权在每月     日前向甲方要求居间报酬，居间报酬按照该客户上月向甲方

所交纳的净手续费的一定比例计算，具体比例按照公司的《客户经理人管理办法》

执行。  

该报酬包括乙方进行居间活动中所发生的费用，甲方不再承担任何额外的费

用。  

如果乙方介绍的客户在合约履行过程中有侵害甲方利益的行为，则甲方有权

适当扣减乙方的报酬。  

五、如果客户因乙方的不当行为造成损失，由此产生的一切责任均由乙方承

担，甲方不承担任何责任。乙方应确保甲方的利益不因此而受到损害。  

六、甲方每月从乙方报酬中扣除     ％作为风险金，风险金交纳满一年后

逐月返还，客户经理人离任时经离任结算后统一返还给该客户经理人。  

七、若乙方接受客户委托，成为客户从事期货交易的指令下达人，则由此产

生的相关结果均与甲方无关。  

八、乙方在每月     日前将全部所属客户亲自签收的上月交易结算单交付

至甲方市场部（或营业部），如逾期则甲方有权暂缓发放乙方的居间报酬，直至

乙方将所有客户签收后的结算单交付甲方。 

九、合同的终止和解除  

本合同到期后自动终止。如果乙方在本合同签订之日起    个月内不能介

绍客户签约，甲方有权解除本合同；或甲方发现乙方在合同履行过程中有违反合

同、损害甲方利益的行为，甲方有权解除本合同。  

十、本合同有效期     年，自合同双方签字盖章后生效。  

十二、本合同在履行过程中发生的争议，由双方当事人协商解决；也可由当

地部门调解；协商或调解不成的，依法向有管辖权的人民法院起诉。 

十二、《        期货经纪有限公司客户经理人管理办法》为本合同必要附

件，乙方承诺认真遵照执行。  

十三、本合同未尽事宜，双方达成补充协议作为本合同附件，附件同本合同

具有同等效力。  

十四、本合同一式两份，双方各执一份。  

甲方：                      乙方：                      



法定代表人：                法定代表人：                

日期：                      日期：                      

附件： 

《       期货经纪有限公司客户经理人管理办法》 


	期货交易居间合同



